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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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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

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

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

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

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

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 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

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2020 年按照项目用地实际报

批情况，核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，在 2020 年完成本

年应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；及时拨付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资金，通过支出及时率反映被征地农民养老工作开展情

况；确保在 2020 年我县顺利完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

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83 分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（1）2020 年 3 月 18 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 2019

年第十一批次城镇用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45.54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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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20 年 4 月 10 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 2020

年第四批次城镇用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1.98 万元。

（3）2020年 5月 7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2020年

第一批次城镇用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19.8 万元。

（4）2020 年 9 月 23 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 2020

年第十批次城镇用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11.88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完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人数 40 人的养老保障资金缴

存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进一步做好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根据《韶关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韶府办

〔2013〕208 号）规定的计算标准，计算出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人数为 40 人，分别四次一次性预存养老保障资金 79.2

万元。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因项目报批周期长，所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分配

落实到个人需要较长时间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建议加快用地报批进度，缩短报批时间，尽快将被征地

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分配落实到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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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2020 年第六批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4 日



5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

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

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

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

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

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

韶关市新丰县 2020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

丰城街道黄陂村第十七、十八经济合作社，丰城街道横江村

第十二经济合作社、第十三经济合作社、第十四经济合作社，

丰城街道龙文经济联合社、龙围经济联合社，丰城街道龙围

村第三经济合作社、第四经济合作社、第五经济合作社、第

六经济合作社、第七经济合作社、第九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

共 98.361 亩，其中农用地 96.3285 亩，未利用地 2.0325 亩。

经审核，确定该用地项目需计提 58 人养老保障费用 114.84

万元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8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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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0年6月2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养老保障资金

114.84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完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人数 58 人的养老保障资金缴

存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进一步做好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根据《韶关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韶府办

〔2013〕208 号）规定的计算标准，计算出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人数为 58 人，需一次性预存养老保障资金 114.84 万元。

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因项目报批周期长，所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分配

落实到个人需要较长时间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建议加快用地报批进度，缩短报批时间，尽快将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资金分配落实到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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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丰县 X852 线遥田半陂至大埔（佛冈交界）段

改建工程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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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

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

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

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

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

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

（三）2020 年纳入财政预算新丰县 X852 线遥田半陂至

大埔（佛冈交界）段改建工程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

152.46 万元，按照新丰县 X852 线遥田半陂至大埔（佛冈交

界）段改建工程项目用地实际报批情况，拟征收新丰县遥田

镇半陂村、茶江村、大埔村、高墩村、维新村、遥田镇经济

联合总社集体土地共 653.5680 亩，其中农用地 617.1315 亩，

建设用地 8.8470 亩，未利用地 27.5895 亩。计算出被征地

农民养老保障人数为 77 人，需一次性预存养老保障资金

152.46 万元。在 2020 年 7 月完成本年应缴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资金 152.46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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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83 分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0 年 7 月 13 日通过银行一次性转账预存养老保障资

金 152.46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完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人数 77 人的养老保障资金缴

存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进一步做好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根据《韶关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韶府办

〔2013〕208 号）规定的计算标准，计算出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人数为 77 人，需一次性预存养老保障资金 152.46 万元。

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新丰县 X852 线遥田半陂至大埔（佛冈交界）段改建工

程项目因涉及高标准农田的问题，暂没用地指标不能报批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我局社保股将积极与自然资源局沟通尽快解决用地指

标问题，将此项目进行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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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工资统发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5 日



11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

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

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

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

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

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

2020 年申请工资统发经费 5 万元，其中 3.8 万元用于设

备采购，在 2020 年按政府采购流程合法合规采购一批办公

设备（电动档案装订机、高速扫描仪、档案柜），通过政府

采购率核实办公设备采购项目情况，提高工资统发和日常工

作效率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84 分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在2020年 8月-12月支付3.8万元用于购置一批办公设

备（电动档案装订机、高速扫描仪、档案柜）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按政府采购流程完成购置 2 台电脑，1 台主机，2 台打

印机和 1 台双面扫描仪等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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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通过购置一批办公设备有效提高办公效率，工资系统日

常安全办公得到有效维护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暂无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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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韶关市扶持高校毕业生在韶就业补贴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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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

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

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

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

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

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

2020 年申请补贴资金 80.052 万元，根据市县相关文件

会议纪要，测算出 2020 年我县符合条件人员在生活补贴共

补贴约 153 人，其中：全日制硕士 22 人、全日制本科 93 人、

全日制专科 38 人，补贴标准：全日制硕士 1.2 万元/年、全

日制本科 6000 元/年、全日制专科 3600 元/年，需财政承担

约 38.35 万；租房补贴共补贴约 40 人，补贴标准 2400 元/

年，需财政承担 3.84 万；购房补贴共补贴约 20 人，补贴标

准：全日制硕士 8 万元/次、全日制本科 3 万元/次、全日制

专科 1 万元/次，需财政承担 12 万元，三年内发放完毕。另

外教育类全日制硕士有 12 人，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8 年高中

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招聘工作的会议纪要》〔2018〕53 号，

财政需承担 12 人生活补贴、租房购房补贴约 25.86 万左右。

严格按照补贴审核发放程序按时发放资金补贴，2020 年每季

度发放，确保符合条件人员享受该项政策，提升应享受人员

的满意度，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来新丰就业，鼓励在韶就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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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毕业生留韶工作，有利于我县人才队伍建设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79 分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0 年 8 月代扣个人所得税 11.964 万元，8 月发放 55

人各类补贴合计 21.3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0 年完成发放高校留韶就业人员 55 人的购房补贴、

生活补贴、租房补贴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能完成发放符合条件人员的各类补贴，提升应享

受人员的满意度，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来新丰就业，鼓励在

韶就读高校毕业生留韶工作，有利于我县人才队伍建设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在申报过程中，遇到问题较多的是申领条件复杂多变、

口径不一，导致在实行过程中，政策宣传和实际操作有出入，

以致于出现实际符合申报条件的人数偏少、错发漏发的情

况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继续深入解读相关政策文件，做到精准识别申报资格。

在资金发放过程中，加大核实和监管力度，实现零错误发放

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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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事业单位招考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文意

联系电话：2268151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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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基本情况：

新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

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。行政编制 15 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7 名，后勤服务人员 3 名。内设 9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就业

促进股、职业能力建设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股、劳动关系股、工资福利股、劳动保障监察综合

执法大队、社保基金管理监督股。我局直属参公事业单位 2

个，县人才办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 2 名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事业编制 3 名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

2020 年事业单位招考费项目预算申请 30 万元，其中 18

万元用于办公劳务等费用列支，为解决我县乡镇和县直单位

事业编制人员紧缺状况，充实人才队伍，2020 年预计开展两

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，拟招录 140 人，教育类拟招 70

人、卫生拟招 40 人及综合事业部门所需人员拟招 30 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 83 分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0 年 9-12 月列支 17 笔合计 108065.7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0 年完成 3 次事业单位招考工作，能做好开展招聘工

作的事前测算，制定考务方案，开展考务培训等一系列工作，

严控考务费用列支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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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严格按照事业单位招聘工作流程完成事业单位

招考工作任务，严控费用列支。解决我县乡镇和县直单位事

业编制人员紧缺状况，充实人才队伍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的事前测算与实际列支有出入，2020

年结余 7.19 万元已被财政回收，反映招聘工作测算不够严

谨；2020 年分配事业单位劳务费用 18 万元中，在使用途中

有部分费用的科目未作调整，纳入劳务费用科目列支，已在

会计记账中调整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今后将继续做好事业单位招考费用的测算，提高业务股

室人员的资金绩效管理意识，规范事业单位招考事前、事中

和事后的工作流程，严控事业单位招考费用列支。报销费用

列支时，财务人员需严格细化经济科目。


